	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用印申請書
申請日期：111年5月26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單位：總務處

	書件內容
	核發在職證明

	用途
	子女申請登記本校附設幼兒園證明用

	份數
	1份

	備註
	

	申請人
	處室主管
	校長

或其授權人員

	
	
	

	填表說明
	1. 除經校長批示之書件外，其餘各項證書、表冊等及教職員工生個人書件，需用校印者，請填寫本申請表。

2. 本表請在總務處文書組網站內下載使用。


